
钦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

《钦州市推进餐饮业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

钦政办〔2026〕4 号

中马钦州产业园区管委会，各县、区人民政府，市直各委、办、局：

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现将《钦州市推进餐饮业发展若干措施》

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2026 年 4 月 13 日



钦州市推进餐饮业发展若干措施

为深入贯彻国家、自治区关于加快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有

关工作要求，着力破解我市餐饮业经营痛点，激活消费潜力，推

动餐饮业发展，根据《餐饮业促进和经营管理办法》（商务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令 2025 年第 3 号）、《商务部等 9 部门关于促进

餐饮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商服贸发〔2024〕46 号）等，

结合实际，制定以下措施。

一、提升到店消费便利性。根据核心商圈、美食街区等重点

餐饮集聚区的停车需求，在部分重点区域、重要时段实施动态停

车管理策略，灵活增加临时停车位。动态扩容停车供给，推动部

分机关事业单位内部停车场节假日“错时共享”，法定节假日、

大型文旅赛事活动期间免费停放。鼓励餐饮商户与各商圈停车场

运营方推出凭定额消费发票免停车费等优惠。（市公安局、市商

务局、市城市管理局、市机关服务中心，市港产城投资集团公司、

市滨海投资集团公司，各县区人民政府按职责分工负责，以下均

需各县区人民政府落实，不再列出）

二、倡导租金减让。鼓励国有物业管理（权属）单位以及非

国有物业管理（权属）单位或个人与经营困难的餐饮承租商户协

商减让租金等支持措施。（市国资委，市港产城投资集团公司、

市滨海投资集团公司按职责分工负责）



三、支持灵活经营。在不影响安全、交通、环保，不扰民前

提下，放开特色街区、商圈外摆，商户备案后可在自有红线范围

内外摆，免收占道费。规范水电气、中介、外卖平台收费，合理

疏导气价，降低经营成本。（市发展改革委、市商务局、市市场

监管局、市城市管理局、市行政审批局，钦州供电局，市港产城

投资集团公司按职责分工负责）

四、支持“个转企”升级。鼓励优质餐饮个体工商户转型升

级为企业，延续原成立日期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支持符合条件

的企业最大限度保留原名称中的字号和行业特点，优化《食品经

营许可证》申请变更核查程序，缩短办证时间，确保转型期间经

营不中断。（市商务局、市市场监管局、市行政审批局按职责分

工负责）

五、精准帮扶服务。实施专员服务政策，强化培育服务，实

施精准帮扶，指导企业成长，帮助化解风险。落实各级支持政策，

加强对符合条件餐饮商户的指导服务，做到应享尽享。（市财政

局、市商务局、市市场监管局、市统计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六、落实贷款及贴息扶持政策。精准落实国家、自治区关于

服务业、小微企业及个体工商户的贷款贴息、融资担保等扶持政

策，依托“桂惠通”等平台深化“精准滴灌”机制，推动信贷资

金精准投放、快速落地。引导金融机构持续优化融资服务流程，

全面推广线上融资对接应用，有效缓解餐饮业融资难题，激发市

场主体活力。（市财政局、市商务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七、落实税收优惠政策。精准落实餐饮业、小微企业及个体

工商户各项税费优惠政策，依托税收大数据深化“政策找人”机

制，推动税费红利“直达快享”。通过持续精简办税程序，全面

推广数字化电子发票应用，确保政策红利高效触达经营主体，切

实减轻餐饮业办税负担。（市财政局，市税务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八、培育发展“餐饮+”。优化生活服务数字化应用场景，联

合融媒体、自媒体以及新媒体开展线上营销，打造“宣传+服务+

经营”模式。推进持有《食品经营许可证》的餐饮商户实施“明

厨亮灶+互联网+AI”数字化监管，严控食品安全全流程，提升

餐饮质量安全水平。（市融媒体中心，市商务局、市市场监管局、

市数据局，市港产城投资集团公司、市滨海投资集团公司按职责

分工负责）

九、发展票根经济。适时推出持有在钦举办的大型演艺及赛

事活动票根以及抵达钦州东站高铁票的游客享受景区、住宿、餐

饮、商超等联动优惠，组织、鼓励餐饮等企业参与让利优惠活动，

吸引承接客流。（市交通运输局、市商务局、市文化广电体育旅

游局、市市场监管局、市数据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十、丰富消费场景。培育打造平陆运河沿线“餐饮+文旅”

新场景。借力重大节庆文旅赛事活动流量，创新推出沉浸式消费

体验。联动北部湾（广西）旅游联盟城市文旅资源，强化线上线

下宣传推介，健全客源互送机制。（市融媒体中心，市商务局、

市文化广电体育旅游局、市市场监管局、市数据局，市港产城投



资集团公司、市滨海投资集团公司按职责分工负责）

十一、做好美食品牌。推动市餐饮协会开展美食比赛，评选

“名菜、名厨、名店、名小吃”，培育打造地标美食。通过短视

频等推广本地餐饮文化和非遗美食技艺传承，打造“钦州美食”

品牌。支持餐饮商户申报“老字号”，与广西餐饮文化活动周、

“中华美食荟·寻味广西”等联动推介。（市融媒体中心，市商

务局、市文化广电体育旅游局、市市场监管局，市港产城投资集

团公司、市滨海投资集团公司按职责分工负责）

十二、支持岗位技能培训。推动市技工学校等联合具有餐饮

服务岗位技能培训资质的协会，为符合条件的餐饮企业职工开展

岗位技能培训，并按标准给予企业技能培训补贴。（市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局、市商务局、市市场监管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十三、大力发展绿色餐饮。督促餐饮商户、平台落实环保、

食品安全等法规与标准，自觉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减少油烟排放、

制止餐饮浪费、推广可降解餐具。倡导消费者“光盘行动”、按

需取食。指导市餐饮协会培育创建绿色餐厅。（市商务局、市市

场监管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本措施自印发之日起施行。其中具体政策措施的施行期限国

家和自治区有专门规定的，从其规定。


